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植物人安養院社工員實習計畫 

壹、社會工作實習 

一、 目的：規劃搭配國內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學生實習課程，於各地植安

院辦理社工員實習課程，提供社會工作實習機會，培養社福人才。 

二、 申請資格： 

(一)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或學分班學生，若為本會同仁，另需具一年

以上服務年資。 

(二) 先修課程：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

方案設計與評估、社工倫理等課程。 

三、 實習時數：採暑期實習，預計期間7-8月，實習時數280-320小時(連續週

期、每週40小時)。 

四、 實習院別：113年由總會社工部、基隆、板橋、桃園、苗栗、台中、草屯、

嘉義、台南、鳳山及屏東院等接受實習申請。 

五、 實習申請：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3年5月24日(五)止，以郵戳為憑，先申請先審核，

額滿截止。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 提出申請時，應備妥實習申請表(附件一、二)、自傳、修課記錄、實

習計畫書及學校實習辦法，於申請期限內，以郵寄方式寄至本會人力

發展室。 

2. 資料審核：依文件內容審核實習資格及合適性，若資料缺件，經通知

未於期限內補齊者，不予受理。 

(三) 實習面試：預計113年06月14日(五)前完成。 

1. 資料初審符合者，由本會安排面試時間，與實習生個別面試(可依

需求情況採視訊方式)。 

2. 本會依實習生專業程度(如個案服務技巧、服務紀錄撰寫能力)、主

動性、面談態度及相關服務經驗(如服務性社團服務、方案設計與

執行經驗)等，評估是否接受申請。 

(四) 確認/通知實習結果：113年6月28日(五)前以電話及書面方式，由人力室

通知學校及實習生審核結果，說明報到時間、實習起迄及相關專業學科

預習，並檢附本會「實習生實習契約」(附件三)，明訂相關權責規範，



實習生及學校簽屬完成後，於報到當天繳交。 

 

(五) 實習辦理時間一覽表 

六、 實習總督導及督導： 

(一) 總督導由總會社工部社工擔任，實習督導由植安院資深社工擔任。 

(二) 督導方式 

1. 與實習生共同擬定實習計畫及期程，並帶領執行。 

2. 隨時依實習狀況進行指導。 

3. 每二週定期與實習生會談，給予指導、回饋及支持。 

七、 實習人數：各院接受1位實習生，共計10位。 

八、 實習設備：含提供辦公座位、電腦設備及電話(可與他人共同使用，指定1台)。   

八、實習規劃與執行： 

(一) 實習主題： 

1. 個案服務：如申請入住、院民及家屬服務、家訪協助等。 

2. 協助辦理及參與院內各項服務活動及會議，如親子活動、家屬會議、

ISP會議、社區融合活動、個案研討等。 

3. 方案設計與執行：服務對象個別化服務設計與執行。 

4. 行政工作：參與各項會議、在職訓練、社會資源盤點、檔案整理及家

屬關懷信等。 

5. 其他事項：因應政府政策、植安院各項業務之臨時相關交辦事項。 

 

 

 

 

 

 

 

 

 

 

項目 申請截止日 晤談完成日 通知結果 實習期間 

日期 05/24(五) 06/14(五) 06/28(五) 113年07-08月 



(二) 實習內容：依學生之程度及學程酌情安排下列項目： 

週次 實習內容說明 實習作業 

第1週 

1. 認識本會：介紹基金會及植安院之歷史沿

革、宗旨、組織與功能、服務原則與理

念、服務項目、未來工作發展等。 

2. 身障機構法規介紹、社會福利資源與運

用。 

3. 植安院社工工作內容說明。 

週報(誌)： 

1. 第一週實習

狀 況 與 心

得。 

2. 盤點政府及

民間身障福

利資源。 

2-6週 

1. 個案服務： 

(1) 安養服務：植安院督導帶領實習生認

識院民、家訪見習、社區融合活動

等。 

(2) 到宅服務：植安院督導帶領實習生進

行到宅開案及服務。 

2. 參與植安院會議活動/個案研討辦理，含親

子活動、院民權益保障會議、家屬委員會

議、家屬親職活動、家屬會議辦理及個案

研討。 

3. 社工會議與活動：參與總會社工部相關會

議，如社工月會及社工教育訓練，並撰寫

心得報告。 

4. 聯繫、安排3間社會資源單位，進行拜訪介

紹本會服務內容。 

5. 方案活動-院民生命故事書或院民個別化融

合活動，實習期間，挑選2案服務對象(不

限安養或到宅)，進行資料蒐集、需求評

估，規劃及執行個別化社區融合或生命故

事書方案，並完成方案成果報告。 

6. 行政事項：服務報表、服務檔案整理等 

1. 每週週誌。 

2. 個案服務紀

錄。 

3. 見習各項會

議及活動觀

摩紀錄。 

4. 督導紀錄。 

5. 社工教育訓

練 心 得 ( 成

效)報告。 

6. 資源單位開

發拜訪單位

紀錄。 

7-8週 
1. 撰寫實習成果報告及發表會準備。 

2. 參與實習成果發表會。 
實習總成果報告 

 

 

 



九、實習作業報告及成果發表： 

(一) 每週撰寫實習週誌。 

(二) 依實習服務狀況撰寫1000-1500字以上心得報告、觀摩報告及服務紀錄。 

(三) 實習結束前辦理成果發表，可採簡報或影片等方式呈現實習成果及感想，

由實習生、社工部、實習督導共同參加，並邀請學校督導出席與會。 

(四) 實習總成果報告：發表會後，彙整各項紀錄資料，含實習週誌、心得報

告、觀摩報告、方案執行成果等，並繳交給實習督導。 

十、實習評核：實習結束後，由實習督導及總會督導，依據實習生出勤、專業知能、

實習表現及態度及書面記錄報告等，進行考核評分，上陳核定後公告。 

 

 

 

 

 

 

 

 

 

 

 

 

 

 

 

 

 

 

 

 

 

 

 



十一、實習生實習流程： 

 

 

  

 

  

 

 

                    

 

                     

 

                   通過                  未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學生提出申請 

確認/通知結果實習人選 

回覆學

校及實

習學生

未通過

結果及

原因 

本會植安院實習生招募 

開始實習 

實習生成果報告發表 

實習完成/提供實習證明 

晤談(面談/視訊) 

實習資料審核 

繳交實習成果並進行實習生考核 



貳、實習須知 

一、 學生正式實習前，應與本會簽訂「實習生實習契約」，並確實遵守契約內容。 

二、 應遵守本會之出勤規定，不得無故缺席，若無故缺席三次以上，除成績不予

計算外，並通知校方；實習生實習期間三餐(早、午、晚)，由實習生自理。 

三、 本會公物，除非事先徵得督導之同意，不得隨意攜出辦公室；所有借用之物

品均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 

四、 應於督導指導下，進行處理個案事宜；若有疑問應先詢問督導， 不得擅自決

定。 

五、 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對於實習中所服務之個案資料及機構內部資料有保密

義務。 

六、 不得收受個案及家屬任何餽贈。 

七、 待人應親切坦誠，對工作應熱誠盡責。 

八、 應遵守機構規則，不得從事任何有損機構聲譽及權益之事。 

九、 應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評估報告，包括對實習過程、機構、督導之心得。 

十、 機構與學校之協調聯繫：學校實習老師與督導應視實習生實習狀況，聯繫並

共同指導學生之實習。 

十一、 實習生完成之之實習總報告，一份應留存實習單位，不予以歸還。 

十二、 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視情況本會得與校方聯絡，並決定是否終止該學

生之實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十三、 若有未盡事宜，應遵守由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七條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訂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作為實務指引。 

 

 

 

 

 

 

 

 

 



參、社工實習期間衍生經費核銷說明 

 

    社工實習生於本會及所屬植安院實習期間，衍生相關費用，如下說明： 

  一、本會接受社工實習生實習，不收取實習費用。 

  二、實習生在實習期間不予以支領本會工作人員之各種薪資及員工福利(包括工 

      作薪資、員工各項福利補助)等。 

  三、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及第8條規定，本會為提供在學學生實習場所，並 

      評定其實習成績供學校參考，該等學生與本會之間既無僱傭關係，又無支 

      領訓練津貼或薪資之約定，應不得參加勞工保險。 

  四、社工實習生實習期間，請學生自行投保意外險。 

  五、實習期間，實習生上下班之交通、一日三餐，由學生自行負擔。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植物人安養院社工實習申請表 
 

個人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性 別   
照
片 
黏
貼 

 

出生年月日  年 齡        歲 

身 高          公分 體 重         公斤 

學 校  

科 系 所  年 級  

聯絡電話  手 機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學校督導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聯絡電話  

 

服務/社團性經歷 

 

服務單位 起迄年月 重要服務經歷簡述 

   

   

   

申請實習單位（請依志願順序填寫） 

1. 

2. 

附件一 



3. 

 

實習目的與期望 

 

自    傳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植物人安養院社工實習申請資料檢核表 
項次 項目 自主檢查結果 實習單位覆核 

1 學校公文 □已備 □未備  

2 學校實習辦法 □已備 □未備  

3 實習生申請表 □已備 □未備  

4 學生自傳 □已備 □未備  

5 實習計畫書 □已備 □未備  

6 
學校修課記錄或 

在校成績單 
□已備 □未備  

7 
其他：_________ 

(若有其他附件，請自行列舉說明) 
□已備 □未備  

8  □已備 □未備  

9  □已備 □未備  

10  □已備 □未備  

                                                  申請人： 

補充說明： 

1. 申請社工實習生資料，向實習機構送出申請資料前，請確認申請資料是否已備齊，並在自主檢查

欄位勾選。 

2. 實習機構確認實習生申請資料後，並在實習單位檢查覆核欄位勾選。 

 

 

附件二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社工員實習生實習契約 

 
     本人_張燕雯_為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系所學生，自_____年_____月 

_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時間為：___________)至創世基金會附設 

________分院/會，進行實習工作，有關實習期間所達成之協議及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學校及學校教授(師)應同意以下內容： 

(一) 提供機構一套評估實習生工作表現的指引原則及相關表單。 

(二) 遇到有問題時，能夠隨時與實習生、機構實習老師進行討論。 

(三) 必要時負責撤銷實習生之實習安排。 

二、實習生應遵守以下內容： 

  (一)與機構實習老師共同發展實習計畫，並確實遵循該計畫。 

  (二)實習時數需達到____小時；準時前來機構實習，若需請假應事先通知實習老 

師(事假最晚需前一天提出申請)。 

  (三)上、下班需打卡，公務出差事先報備後可由實習老師簽章證明。 

  (四)實習生應遵守機構實習單位規定，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五)不自行翻動機構的文件資料及工作同仁的私人物品；未經許可不獨將機構及 

      個案文件資料攜帶外出；在實習老師無交辦的情形下，接到電話一律留言不 

代答；對外、對內自稱為「社工實習生」。 

  (六)確實遵守機構各項政策規章，特別是有關保密性之規定；遵守職場倫理守則。 

  (七)與實習老師討論前應備相關資料；應如期繳交各項報告、準時完成交辦工作。 

  (八)實習生在實習期間不予以支領機構工作人員之各種薪資及福利等。 

  (九)實習過程中若有疑義或不明確部分，應與實習老師及學校教授(師)討論。 

  (十)實習結束前，完成一份實習總報告及實習成果發表。 

  (十一)若實習生違反以上條例，本會將終止實習合約。 

三、實習機構同意以下內容： 

  (一)提供至少每____週____小時的時間督導實習生；督導實習工作並給予回饋。 

  (二)提供實習生下列資訊：機構認知、各種規章及程序、實習生工作內容及責任。 

  (三)指派各種工作及作業，以協助實習生了解實務工作中的處理方法。 

  (四)在機構允許範圍內，提供實習生足夠的工作空間與設備。 

  (五)在實習結束前，對實習生的工作表現有一正式的評估考核會議與表單。 

四、本合約一式三份，經學校教授(師)、機構實習督導與實習生簽名及蓋章後各執 

一份為憑。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                  學校教授(師)簽章： 

     實習督導簽章：                      實習生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